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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策略研究 

     

  摘 要：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于 2001年 12月 18日成立。出口信用保险是政府为鼓励出口而实行的

一种出口信贷担保，其作用体现在增强企业风险防范能力、鼓励企业利用更灵活的支付方式开拓市场、为

企业创造融资便利等方面。通过分析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现状，找出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发展中的问题，并

提出相应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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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出口信用保险的定义及作用    

    

  （1）定义。出口信用保险是指信用机构对企业投保的出口货物、服务、技术和资本的出口应收账款提

供安全保障机制。它以出口贸易中国外买方信用风险为保险标的，保险人承保国内出口商在经营出口业务

中因进口商方面的商业风险或进口国方面的政治风险而遭受的损失。    

  由于出口信用保险符合 WTO 有关规则，是《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原则中允许采用的支持出口的

政策性手段，因而普遍为各国所采用。我国 2004年 7月 1 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第五十三条，明确将出口信用保险同出口信贷和出口退税作为支持外贸出口的三大政策。 

  

  （2）出口信用保险在当代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出口信用保险的主要任务是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外贸、

产业、财政和金融等政策，通过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手段，支持货物、技术和服务等出口，特别是高科技、

附加值大的机电产品等资本性货物出口，支持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收汇风险保

障，并在出口融资、信息咨询和应收账款管理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快捷、便利的服务。 

   

  出口信用保险之所以能被各国政府所重视并被世界贸易组织所接受主要是由于它即能充分体现政策导

向又符合市场化原则的特征。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买方市场普遍形成，传统的支付

方式受到挑战，出口企业面临贸易领域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更加突出。其作用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降低收汇风险：实施出口信用保险的目的就是通过承担国际贸易中的收汇风险鼓励

企业出口创汇，出口信用保险使企业在出口贸易损失发生时获得经济补偿，维护出口企业权益，避免呆坏

账发生，保证出口企业稳健运行。②利于出口企业采取灵活的贸易结算方式，开拓多元化市场：有出口信

用保险保障，出口商可以放心地采用更加灵活的贸易结算方式，开拓新市场，扩大出口，从而提高企业在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③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资源的短缺使出口企业在贸易交往中处于被动局面，

通过出口信用保险有利于出口商获得买方资信调查和其他相关服务，加强信用风险管理，事先避免和防范

损失发生。④便于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出口信用保险与出口融资相结合，是出口信贷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出口商获得信贷资金的条件之一。    

    

  2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1988年起我国开始试办出口信用保险，于 1989年正式由中国

人民保险公司开设出口信用保险业务，199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同办理出口信

用保险业务。这一阶段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速度缓慢，规模有限，出口信用保险金额一直占同期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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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 1%左右，出口信用保险并没有成为大多数出口企业规避收汇风险的主要工具。2001年我国为进一步

适应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需要，成立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自该公司成立以后我国的信用保险业务实

现了跳跃式的发展：2002年该公司信用保险金额约 27.5亿美元，同比增长 15.2%；2003年承保金额为 57.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7.6%，占当年出口总额的 1.3%。2004年的承保额为 133亿美元，同比增长 132.9%。

2005年承保金额为 212.1亿美元，同比增长 59.5%，占我国一般贸易出口额的 6.7%。2006年承保金额为

295.7亿美元，同比增长 39.4% ，占我国一般贸易出口额的 7%。2007年承保金额为 396.29亿美元，同

比增长 34%。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规模与中国贸易大

国的地位还不相匹配，其对经济的支持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同其他一些贸易大国相比，差距很大。 

（1）出口信用保险缺乏法律保障。虽然我国在外贸法中规定了出口信用保险的内容，但目前还没有一部专

门的法律对出口信用保险作专门的规范，这远远不能满足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需要。 

  

  （2）承保方式单一。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成立以前，出口货物短期险品种主要是“统保”。随后为改

变这一局面，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设计出十余个品种来适应市场的需求。但与其他贸易大国相比，我国

的承保方式过于单一，它使得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拓展缓慢，无法与对外贸易同步推进。    

  （3）保险基金相对不足。随着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成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力度有所增强。保险基

金由原来的 1 亿美元增加到 5亿美元。但随着出口信用保险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对信用保险基金的需要也

将不断增大，如果这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将制约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长足发展。    

  （4）专业人才缺乏。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只有短短十几年的发展历史，而且早期短期出口信用保险

占绝大比例。随着近年来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量激增，缺乏拥有操作经验的专业保险人才的弊端也逐渐

显现出来。 

  

  （5）数据匮乏。中国出口信用保险成立较晚，对于国外进口商的资料缺乏。一方面无法为出口商提供

信息咨询，另一方面在制定投保费率时产生困难。 

  

  （6）国内企业缺乏投保意识和风险意识。由于我国大多数的出口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较晚，缺乏对国际

市场和贸易风险的认识，因此我国出口企业普遍面临较高的海外坏账率，这一数字高达 5%，远远超过国际

水平。从 1999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对外贸易经营主体的资格开始放宽，到目前为止，全国有外贸经营权的

新增企业有 5 万多家，但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出口企业不足 4%，可见出口企业的风险意识之差。    

    

  3 发展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对策    

    

  （1）建立健全出口信用保险法规。我国应借鉴已经建立起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法规国家的立法经验，把

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业纳入法制化轨道。采用立法明确规定各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约束和规范参与机

关的行为，保证业务操作的规范化，为出口信用保险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1）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功能。①加强对海外投资业务的信用保险支持。海外投资业务具有显著的政策

性与高风险性，具有靠企业自身力量难以防御的国家风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可以以海外投资保险、

融资担保等形式提供保险支持企业从事海外投资业务。②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应当提高审批效率。我国新修

订的外贸法扩大了对外贸易经营主体的范围。这意味着我国今后从事外贸的企业和个人的数量将会有质的

飞跃，这就使我国相关行政部门的工作面临新的考验。信用保险机构应通过适当下放限额、理赔等权限进

一步提高工作效率，满足出口商的需求。③加强业务品种的创新。世界经济形势千变万化，竞争越来越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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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应当根据市场的需求加强业务品种的创新，满足出口企业的多种需要。 

   

  （2）加大政府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扶持力度。由于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开展与政府的产业政策、外经贸

政策甚至是外交政策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促进出口发展、进行产业调整、实现外交策略、

发展国民经济的有利工具和手段，因此政府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扶持几乎是世界各国普遍公认的规则。要想

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对我国经济、贸易、外交方面的促进作用，政府主要从增加对经营机构的资金支持来加

大扶持力度。    

  （3）培养和吸收高素质专业人才。随着保险领域业务不断创新，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事业的发展需要一

大批精通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人才。我们可以通过培训和引进相结合的方法造就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与此

同时，也要为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为他们提供各种深造和发展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挖掘

和留住人才以适应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事业的发展。 

   

  （4）建立全球资信调查服务体系和外贸风险控制体系。由于出口信用保险是一种长期、系统的服务，

其过程涉及相关的许多部门，因此，建立出口信用保险的服务和风险控制体系需要多部门参与、配合和合

理分工。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各驻外经商处、海外贸易中心、商会、协会的作用。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要积极

参加各种国际性合作组织，与国外同行交换业务信息，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往来，签订互惠约定，共享信

息，以便在发生贸易纠纷时能够得到及时公正的对待，为我国的外贸企业提供一个更加安全有保障的交易

平台。 

   

  随着数据的逐步积累，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应努力提高自身的评估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努力创新，设计

新的险种，完善保险条款，提供更全面快捷的理赔服务。在投保企业增加、投保历史数据逐渐丰富了以后，

公司则应该更加准确地评估风险，细分市场和客户，针对投保的具体情况以及交易双方的资信情况制定合

理的费率，降低出口企业的投保费用。 

  

  (5)强化出口企业风险意识和投保意识。积极、科学地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是化解出口企业贸易风险的有

效方法，出口企业应该加强投保意识，认识到出口信用保险在化解企业收汇风险、提高企业风险管理水平

方面的作用，积极地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在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时，应根据企业在出口贸易中所面临的风险

种类、贸易结算方式、买家资信状况等信息科学地投保，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保费获得较高的安全保障，

从而达到促进出口业务发展、减少风险损失的效果。    

    

  4 结语    

    

  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和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出口信用保险将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发挥

重要作用。我国的各级外经贸主管部门、进出口商会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要密切联系，加强协调与沟

通，进一步搞好出口信用保险工作，使越来越多的出口商切实享受到信用保险的实惠，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持续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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